










三、 补  充  耕  地  方  案 

计量单位：公顷、万元 

补充耕地责任单位 香格里拉县国土资源局 

补充耕地承担单位 香格里拉县国土资源局 

项目名称 
红河州泸西县向阳乡所西格村土地开发（补充耕

地）、红河州元阳县马街乡乌湾土地整理项目 对应土地开发 

整  理 项 目 
补充面积 19.6047 

委托补充  
补充耕地 

方    式 
自行补充 19.6047 

收费标准  
缴 纳 耕地 

开垦费情况 
缴纳金额  

已  完  成  补  充  耕  地  情  况 

其     中 

合    计 

开   发 整   理 复   垦 
已  补 充 

耕地面积 

    

验收单位及文号  可折抵面积  

本次抵扣耕地面积  剩余面积  

计  划  补  充  耕  地  情  况 

其    中 

合    计 

开   发 整   理 复   垦 计划补充耕地面积 

    

实施年度 完成面积 资金安排 

   

   

补充耕地实施计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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